[image: image1.jpg]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2017年学院落实“三重一大”制度和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总结
1.规范办院行为，促进学院健康发展。规范办班行为，积极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开展好各类干部教师培训活动和市内外各种教育合作交流活动；规范教学行为，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和课程资源，从源头上确保培训质量和效益；规范指导行为，严禁专业人员对基层学校和教师进行摊派教辅资料，进行有偿教育教学指导服务；规范收费行为，不擅自设立收费项目，严禁向基层学校和教师摊派收费；规范财务行为。坚持财务法人负责，每年财务情况通过教代会向代表进行通报；规范节庆行为，认真落实上级文件精神，倡导过“勤俭、祥和”的活动。
2.强化权力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环境。学院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加强对“干部任用、资金管理、基建维修、政府采购、考核奖惩、师干培训”等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严格遵守《普陀区教育系统关于贯彻“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有关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普教委【2013】10号），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加强对干部、党员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监督检查；严格履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加强“三公”经费的管理和监控。本年度学院根据教育局相关政策及学院绩效奖励办法，做好本年度绩效考核工作；按教育局关于“干部提任选拔的要求”，完成了对三名中层干部的转正、提任和提拔；通过学院招标项目工作小组，完成10万元的C301远程视频会议系统的招标等。一年来未发生违纪违规及信访上访事件。
3.做实专业支持，倡导“专业服务”文化。学院倡导“专业引领，服务全局”为标志的专业服务文化：一是“专业服务”的环境文化建设，学院突出各专用教室实践、体验、专业的功能特点，在艺术、信息技术、科学、人文领域服务于新形势下的教师专业需求，实现“专业服务，服务专业”；二是“专业服务”的行为文化建设，力求做到“服务目标求实”、“服务内容务实”“服务过程扎实”“服务资源丰实”“服务成果真实”如：2017年，中小学心理健康发展中心接待区内近10所学校师生，举办不同类型和主题的辅导项目；实施教师心理氧吧项目体验活动，80余批，千余人次；开设的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即：馨苑热线），接听学生及家长来电330余人次。每周三下午、周六全天，面向社会开放接待咨询预约，接待学生及家长面询160余人次，接待本市及外省市相关单位参观学习4次，150余人，面向教师、干部的心理调适专题讲座4次，在学院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以“志愿服务”扩大“专业服务”效益，如：学院与和平里委的帮困共建、读书共建，党员与启星学校的融合培育项目共建，青年理事会与爱晚亭的敬老共建，学院与金鼎学校的专业发展共建以及石泉共同体建设，同时还积极开展公益培训,专业辐射中西部地区。
4. 重视安全管理，积极维护平安校园。学院重视安全制度建设，成立了由院长任组长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小组，制定并完善覆盖各部门的安全管理规定、应急管理制度和兼职安全员不定期工作例会制度；学院重视落实到部门的安全管理，每年院长室与各部门主任签订安全责任协议书，每个部门设立兼职安全员岗位，形成院长室－部门－个人的安全责任管理体系；学院重视开展民防教育、国防教育和消防教育，成立了学院民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突发事件本校人员疏散撤离和应急防护的组织指挥，定期结合警民共建、军民共建开展逃生演练活动，提高教职工的紧急逃生的意识和能力；学院重视各类安全设施的建设，人防、技防、物防备置到位，2017年学院无突发事件，无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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